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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组织实施2014年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出版工程”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各相关出版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增强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促进本市教育和出版事业紧密合作、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进一步推动高校重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传承，根据《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沪教委办〔2013〕67号）的有关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决定共同实施“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请各单位参照《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实施方案》（见附件1）和《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引导性指南》（见附件2）做好具体的组织立项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本市本科院校。

二、申请条件：在引导性指南中各出版工程所涉学术领域已有较好的团队和成果积累，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并与指南中明确的相关出版社已建立合作意向的本市高校可组织申报。

三、材料提交：各申报出版工程需填写《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申报书》（见附件3），经引导性指南中明确的相关出版社盖章认可，学校审核同意盖章后，将双面打印的纸质申报书一式五份及电子版，于2014年7月8日前送达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地址：绍兴路5号，联系人：戴怡、姜静，联系电话：64370176-8410，邮箱：ydai@sppa.gov.cn）。

本通知在“上海教育”网站（ www.shmec.gov.cn）“信息公开”栏目中查找，附件《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申报书》可在“表格下载”栏目中下载。

联系人：市教委科技处  陈悦；联系电话：23116822

附件：1.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实施方案
      2.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引导性指南
      3.2014年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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